
  

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擬議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第三階段  

引言  

 本文件就擬議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(強制性標籤計劃 )
第三階段涵蓋的產品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
背景  

2 .  使用更多具能源效益的產品可節省不少能源，有助減少發

電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及其他空氣污染物。為進一步提升市

民對節約能源的意識，並鼓勵他們選擇具能源效益的產品，政

府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制 定 《 能 源 效 益 (產 品 標 籤 )條 例 》 (第 59 8
章 ) (《 條 例 》 )， 規 定 在 本 港 供 應 的 訂 明 產 品 必 須 貼 上 能 源 標
籤，讓消費者知悉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。現時，內地、歐盟各

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新西蘭、南韓及新加坡等逾 40 個國
家，均已就各類產品推行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。  

3 .  政府分階段實施強制性標籤計劃。第一及第二階段已先後

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及二零一一年九月全面實施，涵蓋五類訂

明產品，包括空調機、冷凍器具、慳電膽、洗衣機 (洗衣量屬七
公斤或以下 )，以及抽濕機。我們估計，在二零一二年，這五類
電氣產品的用電量合共佔該年住宅用電量約 60 %。  

4 .  本港的強制性標籤計劃與外地大多數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

計劃的做法相似，要求訂明產品的製造商或進口商安排在認可

測試實驗所進行測試。這些測試實驗所包括香港實驗所認可計

劃下的認可實驗所，或其他與香港實施的認可計劃有互認安排

的經濟體系的實驗所審定團體認可的實驗所，而有關測試亦須

按照由機電工程署 (機電署 )署長根據《條例》規定發出的《產
品能源標籤實務守則》 (《實務守則》 )進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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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若機電署署長信納所呈交的資料 (包括測試結果 )，便會通
知製造商或進口商有關產品型號所獲編配的參考編號 1。製造商

或 進 口 商 必 須 在 產 品 貼 上 《 條 例 》 所 訂 明 的 指 定 格 式 能 源 標

籤，才可在本港供應產品。本港所有供應商 (包括批發商及零售
商 )不得供應沒有參考編號及能源標籤的訂明產品。  

6 .  機電署署長所發出的《實務守則》，就訂明產品的能源效

益標籤事宜提供實務指引及技術細則，並就訂明產品制訂相關

測試標準 2、計算方法及能源效益評級釐定準則，相關產品型號

的能源效益表現應根據這些準則進行測試和評核。  

7 .  機 電 署 會 定 期 到 店 舖 進 行 巡 查 以 監 察 產 品 是 否 符 合 《 條

例》訂明的標籤規定，並會定期抽查表列型號的樣本，交由獨

立的認可實驗所進行測試，以確保有關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符

合製造商或入口商呈交機電署的資料。所有測試結果會在機電

署網頁公布。如機電署發現有表列型號產品不符合表現規定，

會把有關參考編號從表列型號記錄冊上剔除，而該型號亦不得

在市場供應。  

檢討強制性標籤計劃  

8 .  任何規管制度均須與時並進。我們一直定期檢討強制性標

籤計劃的涵蓋範圍及評級標準，以確保評級標準不會落後於最

新的技術發展。我們亦定期檢討強制性標籤計劃的涵蓋範圍，

以涵蓋更多產品，提高附有能源標籤產品的普及程度。  

檢討評級標準  

9 .  空調機、冷凍器具及洗衣機 (洗衣量屬七公斤或以下 )的評
級標準檢討已於二零一四年年底完成。在檢討這些產品的評級

標準時，我們已充分考慮多項因素，例如產品在現時各個級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參考編號提供有關產品型號及指明人士 (就產品型號遞交指明資料的申請人 )
的資料。  

2  測試標準根據國際標準 (包括國際電工委員會及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出的標準 )
制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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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分布、海外採納的評級制度、測試標準的發展，以及進一步

收緊評級標準帶來的節省能源潛力等。  

1 0 .  機電署於二零一四年年初諮詢業界三個月後，成立了由機
電署代表擔任主席的工作小組，成員包含相關業界商會及消費

者委員會的代表，以商討如何實施上述三類產品的新能源效益

評級標準。在工作小組的同意下，機電署發出經修訂的《實務

守則》，公布有關產品已收緊的能源效益評級標準。經修訂的

《實務守則》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刊憲。  

1 1 .  新評級標準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全面實施，供
應市場的該三類產品必須附有採用新能源效益評級標準的能源

標 籤 。 有 關 資 料 已 上 載 至 強 制 標 籤 計 劃 最 新 資 訊 的 專 題 網 頁

「能源標籤網」 3。宣傳短片和聲帶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初開

始 在 電 視 和 電 台 播 放 。 我 們 亦 定 期 向 公 衆 派 發 宣 傳 海 報 及 單

張，向供應商發出通知書／催辦信，為業界舉辦研討會，並到

學校進行宣傳工作等。  

1 2 .  我們估計提高該三類產品的能源效益評級標準，每年可節
省約三億度電，減少排放約 2 1 萬公噸的二氧化碳。  

擬議強制性標籤計劃第三階段  

建議增加所涵蓋的產品  

1 3 .  為了進一步節約能源，我們檢討了強制性標籤計劃的涵蓋
範圍，以期擴大適用範圍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可經由 ht tp: / /www.energylabe l .emsd.gov.hk/tc/mainpage.html 進入該網頁。可
在 此 網 頁 (ht tp: / /www.energylabel .emsd .gov.hk/ tc/about /background .html)找 到
宣傳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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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我們在二零一五年第二季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諮詢。經考慮
收集到的意見及其他因素，例如海外做法、是否具備測試標準

和測試實驗所、產品的能源消耗量及節能潛力，我們建議把下

列五類產品納入第三階段強制性標籤計劃：  

( a )  電視機；  

( b )  貯水式電熱水器；   

( c )  電磁爐；  

( d )  洗衣機 (洗衣量屬 1 0 公斤或以下但多於 7 公斤 ) 4；以

及  

( e )  空調機 (熱泵 )。  

1 5 .  若干司法管轄地區 (例如內地、歐盟各國、美國、澳洲及南
韓 )的強制性標籤計劃均涵蓋上述擬議產品。目前已具備測試這
些產品的國際標準，而香港亦具備認可測試實驗所 5。  

主要規定  

1 6 .  與強制性標籤計劃的現行做法相若，進口商和本地製造商
必 須先向機電署遞交產品資料 (包括測試報告 )以獲取編配參考
編號和記錄，並須在產品貼上指定格式的標籤，才可向本港市

場供應產品。能源標籤的格式與現有計劃下的產品能源標籤格

式相若 (樣本載於附件 1 )。零售商只准銷售妥為貼上指定格式能
源標籤的產品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強制性標籤計劃現時涵蓋洗衣量等於或少於 7 公斤的洗衣機。  

5  意指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下的認可測試實驗所，或經海外認可計劃 (已與香港
實驗所認可計劃訂立互認協議 )認可的測試實驗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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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省能源潛力  

1 7 .  擬 納 入 第 三 階 段 的 五 類 產 品 ， 約 佔 每 年 住 宅 用 電 量 的
1 5 %。我們估計，第三段的強制性標籤計劃每年可節省約 1 .5 億
度電，每年可減少排放 10 5  00 0 公噸二氧化碳。  

1 8 .  當局必須修訂《條例》附表 1，把新產品納入強制性標籤
計劃，而有關修訂屬附屬法例，須由立法會按先審議後訂立的

程序審批。為實施強制性標籤計劃第三階段，環境局局長須在

憲報刊登命令，修訂《條例》的附表，以加入產品細節。至於

加入新產品的能源標籤，當局須修訂《條例》附表 2，並由立
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批。  

1 9 .  為新產品的評級標準提供指引，當局須修訂根據《條例》
發出的《實務守則》，加入有關新產品的技術細則，修訂《實

務守則》並不涉及修例。  

2 0 .  如委員同意強制性標籤計劃第三階段的建議，我們會擬備
相關修例文件，並在二零一六至一七立法年度內提交立法會。

我 們 亦 會 與 業 界 合 作 ， 商 訂 建 議 的 推 行 細 節 ， 包 括 《 實 務 守

則》的修訂工作及過渡安排。  

過渡安排  

2 1 .  鑑於計劃將涵蓋更多產品，為了讓業界作好所需準備，我
們建議為計劃的第三階段設立 18 個月寬限期。此建議與強制性
標籤計劃第一及第二階段的安排一致。此外，已根據自願性能

源效益標籤計劃 6登記的產品型號無須重新測試，可過渡至強制

性標籤計劃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該計劃涵蓋 22 類家用電器及辦公室設備，現更擴展至汽油載客車輛。詳情
請瀏覽機電署網站，網址為：  

ht tp : / /www.emsd .gov.hk/tc /energy_eff iciency/vo luntary_energy_eff ic iency_labe
ll ing_scheme/index.htm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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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 一如強制性標籤計劃首兩個階段的安排，我們建議豁免下
列產品：  

( a )  在 當 局 為 計劃 第三 階 段 修 訂法 例前 已 在 香 港製 造或
輸入香港的產品；以及  

( b )  屬 任 何 新 建樓 宇一 部 分 或 與此 棟樓 宇 供 應 有關 的產
品 ， 並 且 在第 三階 段 計 劃 的法 例修 訂 生 效 前已 簽訂

採購合約。  

諮詢  

2 3 .  我們曾在二零一五年第二季，為擬議的強制性標籤計劃第
三階段，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諮詢。從消費者委員會、商會、專

業及教育機構、電力公司、產品製造商及供應商收集到的主要

意見，均已納入立法建議。他們普遍支持有關建議。  

2 4 .  我們在二零一五年三月及十一月諮詢能源諮詢委員會轄下
的能源效益及節約小組委員會。該小組委員會支持建議。  

未來路向  

2 5 .  請委員就本文件載述的建議提出意見。  

 

環境局  
機電工程署  
二零一六年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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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能源標籤樣本  

 

註：  這是抽濕機的能源標籤樣本。我們會與業界商訂擬議五類
產品的能源標籤格式，以及在擬議產品標籤上顯示的詳細

資料。  




